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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實施辦法 

89.11.14 簽案通過 
90.6.18 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第二次臨時會議通過 
92.12.03(92)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1.18(97)學年度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4.28(97)學年度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0.28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11.08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12 條條文 

107.11.15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 8 條條文 
108.11.14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第 7.8 條條文 

110.10.07 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條文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健全發展，提高社團活動品質，增進

社團成員的榮譽感與責任感，以完善全人教育，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社團申請核准成立滿一年(含)者，均應參加評鑑；未滿一年者，得自

由參加評鑑。 
第 三 條 學生社團評鑑於每學年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以下簡稱課外組）輔導辦理。 
第 四 條 社團申請不參加評鑑，須經幹部會議決議，並陳指導老師同意，會議紀錄應於

評鑑前一個月送交課外組核備，次學年度原則上將不予任何經費補助與社團辦

公室分配。如無故不參與評鑑，或連續申請兩次不參加評鑑之社團得予以解散

之處分。 
第 五 條 社團評鑑委員得由課外組遴聘校內外之專家學者及熟稔社團活動相關人士組

成。 
第 六 條 社團評鑑得依自治性社團、學術性社團、學藝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體能性社

團、康樂性社團各類別，分組評鑑。如有敘獎之需要，亦得跨類進行評比。 
第 七 條 評分標準 

一、評鑑方式依各社團之特色、社團活動辦理、參與及社團平時表現，並參酌

每年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計畫｣評分標準之評分

項目，針對組織運作、財務管理、社團活動及服務學習等方面，進行評

分。 
二、社團平時表現成績由課外組依據每年推動社團業務重點，訂公告社團平時

表現之計分項目。 
三、惟各項目之設立與評分標準，應於評鑑日一個月前公告周知。 

第 八 條 成績及獎懲 
一、評鑑得按照社團性質分別評定前三名者為特優獎、優等獎、績優獎，不滿 

60 分者評定為「待改進」之社團。 
二、主辦單位得就各專業項目進行獎勵，並得視實際情況需要調整獎勵項目。 
三、評定為特優獎、優等獎及績優獎及有專業項目被評選為優勝之社團，得頒

發獎金及獎牌，以示鼓勵，並列入重點支持社團，於經費、社團辦公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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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及技藝指導教師之聘任，列入優先考慮，並得獲推薦參加教育部或校

外團體所舉辦全國績優社團選拔。 
四、評定為特優獎、優等獎及績優獎社團之指導老師，得報請獎勵。社團負責

人及績優幹部予以敘獎鼓勵。 
五、連續兩年被評定為「待改進」之社團，經輔導後得予以重整或解散該社

團。 
六、各項獎項之名額及獎金額度，應於每學年度由課外組視當年預算情形訂

定，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第 九 條 各參與社團應於指定期間內將相關資料送至指定地點展出，並指派同學到會場

解說或備詢。未派員解說或備詢者，概由評鑑委員依展出資料考評，該社如因

而權利受損，不得據以提出異議。 
第 十 條 評鑑委員應就展出之資料，依分配項目分別評定成績，並得以詢問、訪視等方

式評估其成果或檢證展出資料之內涵。社團所指派之代表可於現場主動提出解

說，以增益評鑑效率，但不得妨礙評鑑之進行。 
第十一條 各社團對評鑑後之解散處分有疑義時，須於公佈評鑑結果後一週內，以書面方

式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訴，以申請一次為限，逾期將不再受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